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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9月5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30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各董事。 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赖伟德先生主持，公司9名董事全部参与表决，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议案》

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根据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按照《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17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办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二期解除限售事宜。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85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974.55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9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的《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董事赖伟德、应一鸣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对香港全资子公司才智

商店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的《关于对香港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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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9月5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3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给各监事，会议由公司监事

会主席黄文波先生主持， 公司3名监事全部参与表决，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议案》

监事会经过核查后认为：

1、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

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股权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

2、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3、 监事会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二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

及考核等级等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485名激励对象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

同意公司为485名激励对象办理第二期的974.5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的《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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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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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85人；

2、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为974.55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92%；

3、本次限制性股票在相关部门办理完成解除限售手续后、上市流通前，公司将发布相关提

示性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5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议案》。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和《2017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

分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董事会拟根据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

关规定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485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1、2017年8月1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对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

2、2017年8月28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对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3、2017年8月31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创维数字股份

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议案。 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

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

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4、2017年9月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二十六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在公司激励计划中

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资金不足等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参与或认购部分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公

司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570名，2017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首次实际授予的数量为3,

637.3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部分的数量为476.3万股。授予的股份已经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

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并于2017年9月28日上市流通。

5、2018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离职员工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意见；并于2018年4月12日获得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2018年5月22日，公司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手续。公司股份总

数由1,070,931,280股，变更为1,069,896,280股。

6、2018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本次限

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日为2018年6月11日，同意公司向79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476.3万股限制性

股票，预留授予价格为4.66元/股。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

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授予的股份已经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手

续并于2018年8月24日上市流通， 公司股份总数由1,069,896,280股， 变更为1,074,504,280

股。

7、2018年8月2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离职员工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并于2018年8月22日获得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2018年10月24日，公司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13名离职员工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手续。

公司股份总数由1,074,504,280股变更为1,074,103,280股。

8、2018年9月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董事会认为除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具备解除限售条件外，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

的激励对象共计534人，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1,045.41万股， 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0.97%。 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事务所分别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9、2019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离职员工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意见；并于2019年4月23日获得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2019年7月10日，公司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40名离职员工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注销手续。

公司股份总数由1,074,103,280股变更为1,072,909,280股。

10、2019年6月12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 《关于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议案》，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75人，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224.9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21%。 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事务所分别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意见。

11、2019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离职员工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独立董事、律

师事务所分别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该议案对12名离职员工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尚需

经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第二个限售期已届满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第二次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起24个月后

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解除限售数量为获授限制性

股票总数的30%。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的授予日为2017年

9月4日，截至2019年9月4日，公司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已届满。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需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经逐条

对照，情况如下表：

序号 解锁条件 解锁条件

1

（一）本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

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任一情形，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

2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

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本次解除限售的485名激励对象均未发

生前述任一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3

公司层面解锁业绩条件：

第二个解锁期： 以2016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18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

入增长率不低于20%，前述“营业收入”均指上市公司营业收入。

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为776,261.65万

元；以2016年营业收入592,709.14万元

为基数，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的增长率

为30.97%，不低于20%。 公司达到了解

除限售业绩条件。

4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相关制度组织实施。 根据年度

绩效考核结果，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等级为A/B/C级，则上一

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

核等级为D等级，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不合格。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

果达到合格及以上，则其当年度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仍按照本激励计划规

定的程序进行解除限售； 若激励对象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不合格，则

其当年度所对应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可解除限售，由

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本次解除限售的485名激励对象2018年

度绩效考核，有152名为“A” ，有306名

为“B” ，有27名为“C” 均满足第二期

解除限售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已经成就。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

差异。 根据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为符合

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第二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可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485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974.55万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92%。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期可解锁的激励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已解除限制性股票

的数量（万股）

本期可解锁限制性股

票的数量（万股）

剩余未解除限制性股

票的数量（万股）

赖伟德 董事长 100 30 30 40

应一鸣 董事 50 15 15 20

赫 旋 副总经理 50 15 15 20

宋勇立 副总经理 50 15 15 20

CHOI�JONG�KI

（崔钟祺）

副总经理 50 15 15 20

王 茵 财务总监 40 12 12 16

运营管理类人员、研发技术类人员、营

销类人员（479人）

2,908.50 872.55 872.55 1,163.40

合计（485人） 3248.50 974.55 974.55 1299.40

注：上表中赖伟德、应一鸣、赫旋、宋勇立、CHOI� JONG� KI（崔钟祺）、王茵为公司现任董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其持有、买卖公司股份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要求。

上述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名单和获授数量与前期已披露的激励对象名单和获授数量不

存在差异。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

解除限售条件的满足情况、激励对象名单及可解除限售数量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2017年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485名激励对象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绩效考核等级均为“合格” 及以上。 综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一致

同意将《关于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并同意公司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485名激励对象办理

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事宜。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

解除限售条件是否达成等事项进行了审查和监督，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的业绩指标、激励对

象及其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况均符合《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对第二期解除限售条

件的要求， 对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的相关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达成， 激励对象符合解除限售资格条件，可

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相符，其作为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解除限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

司依照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除限售。

六、监事会核实意见

根据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公

司监事会对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二期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名单及考

核等级等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485名激励对象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 同意公司为485名激励对象办理第

二期的974.55万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手续。

七、律师法律意见

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期

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解除限售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及所适用法律法规的规

定。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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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香港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

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创维数字” ）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00,000元

（或等值外币）对香港全资子公司才智商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才智商店” ）增资。 本次增资

完成后，才智商店的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300,008,833元（或等值外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

创维数字对才智商店的持股比例为100%。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其持有的股权比例仍为

100%，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9月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深圳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对香港全资子公司才智商店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本次交易属于对香港全资子公司才智商店进行增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需经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深圳

市商务局备案通过后实施。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才智商店有限公司（Smart� Choice� Store� Company� Limited）

2、授权代表/董事：施驰

3、公司性质：有限公司（Limited）

4、成立时间：2008年5月6日

5、注册地址：香港鰂鱼涌华兰路20号华兰中心1601-04室

6、注册资本：港币1万元

7、业务范围：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贸易业务

8、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创维数字持有其100%股权。

9、才智商店的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17,008,314.71 2,355,334,939.35

负债总额 2,531,697,468.07 2,161,866,290.31

银行贷款总额 193,580,826.09 365,161,983.34

流动负债总额 2,459,299,250.45 2,100,901,139.73

净资产 185,310,846.64 193,468,649.04

资产负债率 93.18% 91.79%

项目 2019年1-6月（未经审计） 2018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98,634,004.10 2,343,333,903.95

利润总额 -7,460,443.52 7,769,481.06

净利润 -3,798,467.75 8,514,317.6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才智商店有限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投资标的为香港全资子公司，无须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发展战略需要，进一步拓展相关业务，进行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将增强公

司在香港地区的融资能力，降低公司资金成本，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

义和推动作用。 本次增资才智商店的资金来源均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经营情况产生不良影

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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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9月5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4日至2019年9月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5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4日下午15:00至2019年9月5

日下午15:00。

2、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1004号鹭燕集团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金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7、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19年8月20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1,392,155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37.1423%。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1,392,155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1423%。

3、网络投票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

结果，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

4、中小投资者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0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本次会议按照议程逐项审议，形成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2019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92,1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的

事项，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21,392,1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超过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92,1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92,1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1,392,15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程濂律师、吴茜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方式、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关于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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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发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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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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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的股东，本公司现持有广发证券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份

686,754,216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9.01％。 截至2019年8月31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用

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广发证券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份100,904,000股，占

广发证券总股本的1.32%。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根据《关于修改〈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的决定》（证监会公告[2010]2

号）的要求，广发证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应当公开披露广发证券月

度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以及广发证券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财务信息。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广发证券母公司及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2019年8

月经营情况主要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2019年8月 2019年1-8月 2019年8月31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广发证券 （母公

司）

1,116,673,364.24 472,398,115.87 9,076,426,975.81 3,700,415,724.95 80,167,816,081.35

广发证券资产管

理（广东）有限公

司

93,652,279.87 43,957,139.08 1,082,969,863.47 598,966,653.18 5,347,874,625.51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公司投资收益的

影响。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申万菱信中证申

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B；交易代码：150172）二级

市场交易价格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 2019年9月4日，申万证券B份额在二

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308元， 相对于当日0.7979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溢价幅度达到

63.93%。 截止2019年9月5日，申万证券B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337元，明显高于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申万证券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由于申万证券B份额内含杠杆机制的

设计，申万证券B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申万证券份额（场内简称：申万证券，场

内代码：163113）净值和申万证券A份额（场内简称：证券A，场内代码：150171）参考净值

的变动幅度，即申万证券B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申万

证券B份额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申万证券B份额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

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932

证券简称：明德生物 公告编号：

2019-060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况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2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7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的

议案》，同意公司与武汉光谷博润二期生物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润二

期生物” ）、新余明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明和” ）签订《武汉德夷

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协议》，以武汉德夷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

德夷” ）注册资本500万元为依据，以1元/注册资本对武汉德夷增资6,500万元，其中公司

本次以自有资金向武汉德夷增资1,500万元，博润二期生物向武汉德夷增资2,000万元，新

余明和向武汉德夷增资3,000万元。 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持有武汉德夷28.57%股权，博润

二期生物持有武汉德夷28.57%股权，新余明和持有武汉德夷42.86%股权。本次交易不属于

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具体内容详

见2019年8月2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9-056）。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近日，武汉德夷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武汉德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45W79X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陈莉莉

注册资本：柒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9年05月28日

营业期限：2019年05月28日至2069年05月27日

住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388号光谷国际生物医药企业加速器1.2期22号

楼1层01室

经营范围：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一类、二类和三类医疗器械的（凭有效的许可

证经营）生产、研制、销售、租赁；普通实验室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销售；

医疗器械技术咨询、安装、检测、维修；诊断技术、医疗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推

广、技术转让、技术进出口；抗原抗体产品、校准品和质控品的开发、生产及批发兼零售；健

康管理咨询（不含诊疗）；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

技术）。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1、《武汉德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5日

证券代码：

603277

证券简称：银都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4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银都股份” ）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5月20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规划和使用进度的情况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

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银都股份关于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

一、 前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号 受托行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

金额

（ 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到期赎回情况

本金

（万元）

收益（元）

1

杭 州 银

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性

存款产品(TLB20191540)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200

2019年5月21

日

2019年8月21

日

1,200 119,473.97

2

宁 波 银

行

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891817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600

2019年5月21

日

2019年6月24

日

1,600 53,654.79

3

民 生 银

行

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000

2019年5月21

日

2019年7月1日 1,000 39,876.71

4

民 生 银

行

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

2019年5月21

日

2019年7月18

日

3,000 175,430.14

5

浦 发 银

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

公司19JG1369期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保证收益型 7,000

2019年5月21

日

2019年8月27

日

7,000 737,333.33

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公司收到本金合计13,800万元，收到理财收益合计1,125,768.94

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 本次投资的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19JG2362期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

挂钩美元利率型结构性产品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风险评级 低风险 二级

认购金额

(万元)

3,000 3,000

资金来源 闲置募集资金 闲置募集资金

产品起息日 2019年9月5日 2019年9月4日

产品到期日 2019年10月8日 2019年10月15日

产品期限/天 33 41

预期年化收益率 较低收益率3.55%，较高收益率3.65% 3.55%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不存

在关联关系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受托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到期赎回情况

本金

（万元）

收益

（元）

1

农业

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

定向人民币理财产品

（BFDG170416）

保本保证收益

型

15,000

2017年10月19

日

2017年12月

19日

15,000 1,052,876.71

2

杭州

银行

“幸福99”卓越稳盈（尊

享）第170292预约69天

型

开放式保本浮

动收益型

23,000

2017年10月19

日

2017年12月

27日

23,000 1,891,356.16

3

宁波

银行

可选期限理财4号

保本浮动收益

型

5,000

2017年10月19

日

2017年12月

22日

5,000 341,917.81

4

民生

银行

挂钩美元利率型结构性

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3,900

2017年10月19

日

2018年1月

19日

13,900 1,524,049.32

5

农业

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

定向人民币理财产品

（BFDG170646）

保本保证收益

型

15,000

2017年12月21

日

2018年6月

20日

15,000 3,421,643.84

6

宁波

银行

可选期限理财4号（预约

式）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

2017年12月25

日

2018年3月

27日

3,000 344,054.79

7

宁波

银行

可选期限理财4号（预约

式）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00

2017年12月27

日

2018年6月

26日

2,000 451,260.27

8

杭州

银行

“幸福99”卓越稳盈（尊

享）第170369预约173

天型

开放式保本浮

动收益型

15,000

2017年12月29

日

2018年6月

20日

15,000 3,305,958.90

9

南京

银行

珠联璧合-季季稳鑫1号

ZC108691513941

保本保证收益

型

8,000

2017年12月28

日

2018年6月

28日

8,000 1,834,958.90

10

民生

银行

挂钩美元利率型结构性

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3,900

2018年1月19

日

2018年4月

19日

13,900 1,576,602.74

11

宁波

银行

可选期限理财4号（预约

式）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

2018年3月28

日

2018年5月

29日

3,000 224,219.18

12

民生

银行

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

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3,900

2018年4月20

日

2018年7月

23日

13,900 1,682,471.23

13

宁波

银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

2018年5月29

日

2018年8月

29日

3,000 340,273.97

14

杭州

银行

“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

品（TLB20180634）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8,000

2018年6月21

日

2018年9月

21日

28,000 3,669,917.81

15

杭州

银行

“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

品（TLB20180633）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00

2018年6月21

日

2018年7月

23日

2,000 79,515.22

16

南京

银行

结构性存款

21001120182632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0,000

2018年6月29

日

2018年12月

26日

10,000 2,600,000.00

17

民生

银行

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

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3,900

2018年7月24

日

2018年12月

25日

13,900 2,932,328.77

18

南京

银行

结构性存款

21001120183536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500

2018年8月31

日

2018年11月

28日

3,500 380,722.22

19

宁波

银行

单位7天通知存款 \ 28,000

2018年9月29

日

2018年10月

8日

28,000 94,500.00

20

杭州

银行

“添利宝” 结构性存款产

品（TLB20181350）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0,000

2018年10月9

日

2018年12月

26日

20,000 1,880,547.95

21

南京

银行

利率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21001120184132

保本浮动收益

型

8,500

2018年10月10

日

2018年12月

26日

8,500 799,944.44

22

宁波

银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881872

号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600

2018年11月28

日

2019年2月

27日

1,600 167,539.73

23

民生

银行

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

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5,000

2018年12月25

日

2019年3月

27日

5,000 541,917.81

24

南京

银行

利率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8,500

2018年12月26

日

2019年5月

16日

18,500 3,260,625.00

25

农业

银行

“汇利丰” 2018年第

5890期对公定制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8,700

2018年12月28

日

2019年5月

16日

8,700 1,457,786.30

26

杭州

银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

性存款产品

（TLB20181896）

保本浮动收益

型

5,000

2018年12月27

日

2019年3月

26日

5,000 536,438.36

27

杭州

银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

性存款产品

（TLB20181897）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3,200

2018年12月27

日

2019年5月

16日

13,200 2,278,356.16

28

宁波

银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890893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600

2019年2月28

日

2019年5月

15日

1,600 119,934.25

29

杭州

银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

性存款产品

（TLB20190901）

保本浮动收益

型

5,000

2019年3月26

日

2019年5月

16日

5,000 279,452.05

30

民生

银行

挂钩美元利率型结构性

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5,000

2019年3月27

日

2019年5月

16日

3,700 197,671.23

31

杭州

银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

性存款产品

(TLB20191540)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200

2019年5月21

日

2019年8月

21日

1,200 119,473.97

32

杭州

银行

杭州银行“添利宝” 结构

性存款产品

(TLB20191538)

保本浮动收益

型

26,000

2019年5月21

日

2019年12月

24日

\ \

33

南京

银行

利率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利率挂钩型 3,000

2019年5月21

日

2019年12月

24日

\ \

34

宁波

银行

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存

款891817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600

2019年5月21

日

2019年6月

24日

1,600 53,654.79

35

农业

银行

汇利丰” 2019年第4922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8,500

2019年5月22

日

2019年12月

25日

\ \

36

民生

银行

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

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1,000

2019年5月21

日

2019年7月1

日

1,000 39,876.71

37

民生

银行

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

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

2019年5月21

日

2019年7月

18日

3,000 175,430.14

38

浦发

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

多公司19JG1369期人民

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证收益

型

7,000

2019年5月21

日

2019年8月

27日

7,000 737,333.33

39

浦发

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

多公司19JG2362期人民

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 2019年9月5日

2019年10月

8日

\ \

40

民生

银行

挂钩美元利率型结构性

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

型

3,000 2019年9月4日

2019年10月

15日

\ \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43,

500万元（含本次）， 未超过股东大会对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

度。

四、 备查文件

1、 杭州银行账务回单

2、 宁波银行客户业务回单

3、 民生银行记账凭证

4、 民生银行业务受理单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凭证

6、 浦发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

7、 中国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6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顺

长城稳健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

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

）新增中原

证券等多家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买基金” ）和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享基金”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9年9月9日起，新

增中原证券、好买基金、陆享基金销售景顺长城稳健养老目标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

金代码：007272）。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销售机构信息

序号 销售机构名称 销售机构信息

1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

法定代表人：菅明军

联系人：李盼盼

电话：0371-69099882

传真：0371-65585899

客户服务电话：95377

网址：http://www.ccnew.com

2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685弄37号4号楼4494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9楼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张茹

电话：021-58870011

传真：021-68596916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9665

网址：www.ehowbuy.com

3 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二路888号1幢1区14032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196号世纪汇广场2座16楼

法定代表人：陈志英

联系人：韦巍

电话：400-168-1235

传真：021-53398801

客户服务电话：400-168-1235

网址：http://www.luxxfund.com/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77

网址：http://www.ccnew.com

2、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700� 9665

网址：www.ehowbuy.com

3、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68-1235

网址：http://www.luxxfund.com/

4、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

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九年九月六日

股票代码：

002747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

2019-084

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

1

个交

易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斯顿” 或“公司” ）拟向南京派雷斯特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债券的方

式购买其持有的南京鼎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派机电”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重组” ），

公司股票已于2019年8月26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6日披露的《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5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2号———停复牌业务》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停牌前1个交易日（即2019年8月23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流通股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所持股份类别披露如下：

一、公司股票停牌前一个交易日（即2019年8月23日）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类别

1 南京派雷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194,260,200 人民币普通股

2 吴波 13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

派雷斯特－申万宏源承销保荐－19派雷EB01担保及信托财

产专户

102,739,800 人民币普通股

4 南京埃斯顿投资有限公司 91,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245,798 人民币普通股

6 司景戈 10,298,000 人民币普通股

7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6,727,400 人民币普通股

8 张忠孝 3,885,453 人民币普通股

9 苏故乡 3,767,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 赵云峰 2,0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二、公司股票停牌前一个交易日（即2019年8月23日）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类别

1 南京派雷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194,260,200 人民币普通股

2

派雷斯特－申万宏源承销保荐－19派雷EB01担保及信托财

产专户

102,739,800 人民币普通股

3 南京埃斯顿投资有限公司 91,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 吴波 33,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245,798 人民币普通股

6 司景戈 10,298,000 人民币普通股

7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6,727,400 人民币普通股

8 张忠孝 3,885,453 人民币普通股

9 苏故乡 3,767,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 赵云峰 2,0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5日

证券代码：

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9-116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级子公

司扬州昌和为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

提供

20,000

万元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二级子公司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泰达” ）

向国壹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壹融租” ）申请融资20,000万元，期限为1年，由其控股子公司扬州昌

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昌和”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扬州昌和《公司章程》等规定，该担保事项已经其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扬州泰达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7年3月27日

3.�注册地点：扬州市广陵区信息大道1号信息大厦17楼

4.�法定代表人：陈俊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整

6.�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置业、建筑材料（不含水泥、黄沙、石子）销售；工程管理、物业

管理、不动产商业经营、实业投资、咨询策划、国内贸易、国内国际招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图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8月31日

资产总额 1,358,591.54 1,302,332.90

负债总额 1,230,414.50 1,174,796.37

流动负债总额 1,107,207.38 1,119,653.96

银行贷款总额 160,984.00 153,091.67

净资产 128,177.04 127,536.52

- 2018年度 2019年1~8月

营业收入 68,659.28 189.12

利润总额 38,314.23 -630.59

净利润 28,053.53 -643.22

注：2018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三）截至目前，扬州泰达提供担保金额为11,965万元，抵押金额为39,146.34万元，涉及诉讼金额为14,372.75万

元，不涉及仲裁等其他或有事项。

（四）扬州泰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扬州昌和与国壹融租签署《保证合同》。

（二）担保范围：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及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律师费）。

（三）担保金额：20,000万元。

（四）担保方式：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五）担保期限：借款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

四、董事会意见

扬州昌和董事会同意为扬州泰达该笔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该事项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总额为99.9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249.17%。

（二）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债务、诉讼涉及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扬州昌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二）《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9月6日


